
1 
 

公  告 

中華民國 111年 1月 15日 

壹、主旨：新北市 110學年度第 2學期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廚工、職員及護理人員甄

選分發結果一覽表。 

貳、依據：新北市 110學年度第 2學期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廚工、職員及護理人員甄

選簡章。 

參、公告事項 

一、本市 110學年度第 2學期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廚工、職員及護理人員甄選分發

已於 111年 1月 15日於土城國小舉行完畢，分發結果一覽表詳如附件。 

二、本次分發名額及備取名額，說明如下： 

類

別 
組別 

開缺

名額 

正取

名額 

備取

名額 

分發

名額 

從缺

名額 

剩餘備取

名額 

廚

工 

汐止、金山、萬里區 6 2 0 2 4 0 

三重、蘆洲區 11 8 0 5 6 0 

三峽、樹林、鶯歌區 6 4 0 4 2 0 

新店、石碇、深坑、 

烏來、坪林區 
6 3 0 3 3 0 

板橋、土城區 15 14 0 12 3 0 

淡水、石門、三芝區 7 2 0 2 5 0 

五股、泰山、林口、 

新莊、八里區 
14 10 0 9 5 0 

瑞芳、貢寮、 

平溪、雙溪區 
2 1 0 1 1 0 

中和、永和區 15 6 0 6 9 0 

職員 6 6 6 4 2 0 

護理人員 8 8 8 8 0 3 

三、契約進用人員於 111年 2月 28日(星期一)前倘有其它幼兒園出缺，後續由教育局

進行電話通知，並應於接到通知後指定日期內至幼兒園到職，若無法報到則喪失資

格，依序由備取人員遞補。 

四、報到及應聘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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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ㄧ)報到時間：111年 1月 17日(星期一)上午 10時前。 

    (二)報到地點：分發學校或幼兒園。 

    (三)注意事項：請詳見附件。 

五、其他未盡事宜，以簡章為準。 

新北市 110學年度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甄選委員會 


